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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

 
民國 102年 9月 30日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
民國 102年 10月 24日學生事務會議核定備查 
民國 105年 3月 3日學生事務會議核定備查 

民國 111年 01月 03日 110學年第一學期期末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
民國 111年 01月 10日 110學年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核定備查 

 

第 一 章  總    則 
第  一  條  本會依據《大學法第 33條》及《大同大學學生自治性組織及學生 

            社團輔導辦法》，成立「大同大學學生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 

            定「大同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」（以下簡稱本章程）。 

第  二  條  本會為大同大學之最高學生自治組織，其餘學生自治組織不得牴觸 

            本會之法規及決議。 

第  三  條  本會代表全體之會員執行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綜理學生事務，並得協調處理學生社團之公共事務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對外參與各項活動，促進交流；對內籌畫協調辦理活動，增進 

                學生福利及反映學生意見。 

            三、統籌會費之運用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對學校事務擁有建議權，並得由學代會選舉推派代表出列席 

                學校有關學生權益之各項會議。 

第  四  條  本會之輔導單位為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。 

 

第 二 章 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
第  五  條  具有本校在學學籍之大學部學生皆為本會會員。 

第  六  條  會員具有下列各項權利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會員有選舉、罷免學生會正副會長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會員有被選舉為學生會正副會長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會員有被選任為本會幹部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四、會員可透過本會要求改善大學教育與大學生活環境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五、會員具參加本會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。 

第  七  條  會員應盡下列各項義務： 

            一、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。 

            二、繳納會費。 

            三、維護本會名譽。 

            會員違反上列規定或未盡義務者，本會得依情況，依法限制或中止 

            其於本會參加活動或其他原應享有之全部或部分權利。 

 

第 三 章  會長、副會長 
第  八  條  本會設會長一人，副會長一人，任期為一年，於每年 6 月以普通、 

            平等、直接、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，並採搭配競選，其選舉罷免法 

            另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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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九  條  繼任會長無法產生時，原任會長應繼續行使其職權至一次補選 

            完成。若經一次補選後未能產生繼任會長，選舉委員會應與學生事 

            務處召開會議商討後續事宜。 

第  十  條  會長為本會最高首長，對外代表本會，對內綜理學生事務、統籌會 

            務、領導本會各部門，並出、列席學校及本會相關會議。 

第 十一 條  會長有依法聘用、解任幹部、提案、維護會員權利及公布自治規章 

            之權力，但公布前應依法報請學校相關會議核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副會長應輔佐會長綜理行政事務。 

第 十三 條  會長不克行使職權時，由副會長依法代行職權，至原任期屆滿 

            為止。 

第 十四 條  正、副會長交接儀式應於每新學年期初會員代表大會完成，並交會 

            印及相關資料。 

 

第 四 章  行政中心 
第 十五 條  本會設行政中心，為本會最高行政機構，處理本會之各項行政 

            業務，其最高首長為總幹事，由會長兼任。 

第 十六 條  行政中心設立相關部會，各部主管由總幹事直接指派。 

第 十七 條  總幹事有依法提名、解任幹部、提案之權及公布自治規章之義務。 

第 十八 條  本會行政中心常設下列各部門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秘書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製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記錄及開會通知單、處理各類文件、信函之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寫、收發及發送、文書撰擬編製、印信保管及使用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作當屆幹部證書、處理總幹事交辦事項。 

            二、財總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本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會計、出納、內部稽核、經費補助之申請、預算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列及決算之提出、管理並維護本會之財產、購置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用品、器材借用之事務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活動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策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辦之活動、協辦學校活動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公關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接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繫各式贊助、連繫外校組織、各式福利活動接洽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、學生會官網（IG、FB）訊息傳遞、發文管理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影音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活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片、影片拍攝、製作活動宣傳片、活動紀錄影片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音器材管理維護。 

            六、美宣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各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文宣品設計製作、官網發文製圖。 

            七、學權部：置部長一人，副部長一人，部員若干人，負責維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權益問題、協助並收集處理學生反映事件。 

            八、選舉委員會：置主任委員一人，副主任委員一人，委員若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；主任委員由本會會長擔任之，副主任委員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副會長擔任之，負責本會選舉事務之策畫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動與管理，其組織規程將另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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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九、學生代表委員會：置主任委員一人，副主任委員一人，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干人；主任委員由本會會長擔任之，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委員由本會副會長擔任之，負責處理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校務會議代表選舉、校級各會議之學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與代表選舉，其組織規程將另訂之。 

第 十九 條  行政中心得依會長政見、施政理念或業務需求等，於任內中增設 

            或廢除行政中心部門、委員會等，其存續期間與該屆會長任期屆 

            滿解職日為止。 

第 二十 條  行政中心設行政會議，由會長及副會長組成，會長為會議主席， 

            協調各部門之業務，並決議各部門議案。 

 

第 五 章  會員代表大會 
第二十一條  會員代表大會成員由學生會幹部、各學系系代表、各班班代及各社 

            團負責人組成。 

第二十二條  會員代表大會由本會會長召開，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各召開一次， 

            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，會議召開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 

            資料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會員代表大會開會之法定人數須達全體代表之二分之一以上始為 

            有效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須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決議通過。 

第二十五條  各社團及系學會應派代表出席會議。 

 

第 六 章  經費 
第二十六條 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會員繳納之會費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學校補助之經費。 

            三、其他收入。 

第二十七條  本會會費每學期收取一次，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會費金額。會費金額 

            收取之調整，由會長送請會員代表大會，須經出席三分之二以上 

            會員代表決議同意委請學校代收之。 

第二十八條  本會之預算編列，交由財總部收集並節制，每月應公告本會財務 

            收支情形，並於每學期會員代表大會報告預、決算並審查。 

第二十九條  本會經費編列使用範圍為辦理全校性學生活動、社團及系學會活動 

            補助、學生會會務行政費用。 

第 三十 條  學生會會費之退費方式，若未超過該學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三分 

            之二；若未超過該學期三分之二者，退還三分之一；若已超過該 

            學期三分之二者，則不予退還。 

 

第 七 章  附則 
第三十一條  本會法規及各項活動不得牴觸國家法令及校規，未規定之事項， 

            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三十二條  本章程及所有法規若有未盡事宜或未規定事項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 

            從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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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條  本章程由學生會修訂，送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報請學生事務會議 

            核定後實施，並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